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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 

“ ”  
（征求意见稿）摘要 

 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（2021—2025 年），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

社会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，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

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

五年，也是梅州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、建设生态发展区先行示

范市的关键时期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推进梅州市住房发展，保持

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是梅州加快构建“五星争辉”市域发

展格局，打造“三宜”城市的重要保障。根据《梅州市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，制

定本规划。 

一、回顾“十三五”发展 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我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房地产市场调控精

神，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”的定位，坚持稳地价、

稳房价、稳预期，积极应对市场变化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保持房地

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；不断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与措施，初

步形成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结合、多主体供给的住房保障体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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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步推进城镇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，探索住宅小区综合治理

机制，推进节能环保和住宅产业现代化，有效改善了市民居住

条件。 

1.住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。城市居住空间不断拓展，居民

居住水平不断提高，住房供应体系不断完善。 

2.住房市场发展总体平稳。房地产开发投资趋于理性，商

品住房供销基本平衡，商品房交易价格稳中有降。 

3.城镇住房保障提质增效。住房保障范围不断扩大，住房

保障管理体系不断完善，公积金效用不断提升，棚户区改造力

度不断加大，人才住房保障稳步推进。 

4.城镇人居环境有效提升。老旧小区改造稳步推进，住房

质量明显提升，社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逐步完善。 

5.存在问题与不足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我市住房发展工作取

得了明显成效，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，住房保障水平

不断提高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一是住房供应体系有待完

善，多主体供给、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尚未完全建立，租赁市场

尚处于自发阶段；二是住房保障体系有待完善，住房保障方式

不够灵活，住房保障准入门槛有待进一步降低；三是我市仍然

存在较多老旧住房，普遍存在建筑密度大、环境脏乱差、配套设

施不完善、功能不齐备等问题，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压力

较大，且改造体制机制以及融资、建设等配套政策需要进一步

完善；四是住房市场监管有待加强，房地产长效机制尚不成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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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市场、中介市场管理难度大；五是公积金制度及数字住房

建设有待加强，住房公积金存缴和使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，

智慧化、一体化的住房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仍有待完善。 

二、把握发展形势与需求 

（一）认识“十四五”发展形势 

“十四五”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

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，我省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征程。
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我市住房发展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机遇新

挑战。 

发展环境变化提出新要求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

变局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确定

因素明显增多。我省正加快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

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经济基本面继续保持长期向

好的发展趋势。按照举全省之力建设“双区”的部署和构建“一

核一带一区”发展新格局的要求，我市大力支持“双区”建设，

推进“融湾”进程，紧抓省委、省政府对老区苏区、生态发展区

的政策叠加优势和广州对口帮扶机遇，着力产业结构优化和特

色新兴产业培育，加快振兴发展。在新发展形势下，对住房发展

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，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肩负新使命。 

新型城镇化带来新机遇。根据“七普”数据，我市常住人口

城镇化率（51.58%）低于同期国家（63.69%）和广东省（74.15%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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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计未来梅州市城镇人口规模仍将继续维持增长态势，城镇化

水平及质量提升空间仍较大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城镇常住人口持

续增加，区域分化更加显著，城镇住房发展需要更加因地制宜。

与此同时居民家庭结构也将出现新的变化趋势，家庭少子化和

多子女化趋势并存，改善性购房需求将持续增长；家庭小型化、

老龄化等现象将趋于普遍，对中小套型住房以及康养住宅的需

求也将不断增加。 

民生需求出现新期盼。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，

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基本生活需求为主向生活品质提升转

变，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提升，期盼更加优质化、个性化、

人性化的居住环境。 

长效机制指明新方向。面对新的发展形势，在新一轮住房

制度改革中，如何完善促进已有雏形的房地产长效机制，建立

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强化城市主体

责任，完善政策协同、调控联动、监测预警、舆情引导、市场监

管等机制，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，将成为我市的工作重点。 

（二）科学预测住房发展需求 

根据我市“十三五”住房建设情况、“十四五”住房市场发

展分析、城镇人口增长规模预测、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和住房需

求调研，预计“十四五”期间全市住房需求新增总量约 15.6 万

套（约 2000 万平方米），其中，新增人口租购房需求约 8万套，

存量人口改善性购房需求约 5 万套，城市更新住房需求约 2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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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套。 

三、明确总体要求与目标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住房和房地产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

精神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毫不动摇坚持“房子

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”定位，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

激经济的手段，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，稳地价、稳房价、

稳预期，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因城施策推动房地产同

实体经济均衡发展，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，努力实现更高质

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、更为安全的住房体系，不

断提升全体人民的居住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坚持以人为本，民生优先；坚持多策并举，补齐短板；坚持

统筹发展，协调推进；坚持绿色发展，生态宜居。 

（三）发展目标 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不断优化住房供应结构，加快建立多主体

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；按照“稳

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的要求，建立和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

康发展长效机制；持续改善提升人居环境，实现住有宜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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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谋布局，加强住房供应和空间布局引导 

完善住房用地供应制度,优化新建住房供应结构，完善商品

住宅用地供应方式，强化住宅用地供应规划衔接，多渠道筹集

住宅用地;优化中心城区住房空间布局,结合城市拓展完善住房

配套，推动老城区住房更新改造，促进新城区居住与产业协同

开发，合理布局保障性住房;引导县（市、区）住房科学有序发

展。 

（二）拓渠道，优化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

加大公租房保障力度，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，提升公租房配

套和管理水平；探索发展政策支持性住房，探索发展保障性租

赁住房，视需发展共有产权住房，落实人才公寓建设计划；稳步

推进和完善棚户区改造，稳步实施棚户区改造，灵活施行货币

化安置政策。 

（三）促宜居，提升住房质量与环境品质 

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深入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探索

老旧小区改造机制，优先推进基础类改造；完善社区公共设施

配套，加强住房配套设施建设，坚持新建住房与市政公用基础

设施，公共服务设施同步规划，同步建设、同步交付使用；探索

和发展新一代住宅，提高住宅建设标准，鼓励发展新业态、新空

间；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，深化物业管理服务改革，规范物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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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市场发展。 

（四）稳市场，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与监管 

实施“一城一策”长效机制，差异化精准调控房地产市场，

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；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，坚决遏制投

机炒房，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，健全房地产领域资金监管制度；

提升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水平，培育住房租赁市场，加强住房租

赁市场管理。 

（五）优平台，健全住房公积金制度与数字住房平台 

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，扩大制度覆盖范围，调整优化住

房公积金功能定位，加强住房公积金风险防范；推进数字住房

平台建设，加快建设“粤安居”一体化平台，加快建立住房全生

命周期管理机制。 

五、实施保障措施 

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落实城市主体责任，落实会商协调机

制；加强相关政策保障，完善用地供应机制，严格金融监管措施，

发挥税收调节作用，健全舆论引导机制；完善规划实施机制，制

定年度实施计划，加强规划实施监督，推进规划相互衔接，加大

规划宣传力度。 


